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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匈、 捷福利制度转型比较评析

郭翠萍

【内容提要】 　 在社会主义时期ꎬ 波兰、 匈牙利和捷克的福利保障均

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和经营ꎬ “冷战” 结束后政治经济的转型导致原有福

利支柱再难以充分发挥作用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三个国家开始了福利改

革进程ꎬ 主要包括养老制度、 医疗制度、 失业救济和各项家庭补贴等内

容ꎮ 总的来说ꎬ 福利改革的路线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和国家集中化管理和

分配的福利制度转向社会参与的分散化管理和分配的福利制度ꎬ 社会参与

则是建立在私有的和竞争的分散化投资福利基础上ꎮ 同时ꎬ 福利体制转型

路径受到社会主义时期历史、 具体国情和国际组织等因素影响ꎮ 波、 匈、
捷福利制度转型的道路还没有结束ꎬ 仍在缓慢发展演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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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ꎬ 福利国家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ꎬ 对于福利国家的分类研究ꎬ
前人已经作过诸多界定ꎬ 被学者广为采用的路径认为ꎬ 每一种福利国家都

是意识形态冲突并最终出现制度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后的产物ꎬ 这一分析方

法可以简单归纳为政治因素分析方法ꎬ 从这一方法出发ꎬ 产生了关于福利

国家或福利思想的类型学ꎮ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语境中ꎬ 福利国家通

常指欧美富裕国家ꎬ 把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ꎮ 例如ꎬ 艾斯

平 －安德森就从 “政治分析” 出发ꎬ 把福利国家分为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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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民主主义三种类型ꎬ 其中并未囊括原苏联东欧国家ꎮ “冷战” 结束至

今ꎬ 原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已有 ２５ 年之久ꎮ 这些国家福利制度转型的

路径、 成效以及是否形成了新型福利国家都成为当下学术研究中日渐瞩目

的问题ꎮ 由于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外部的影响作用不尽相同ꎬ 这一

地区国家在福利水平和模式上也不相同ꎬ 因此ꎬ 有必要对这一地区的国家

进行分类分组研究ꎮ 由于波兰、 匈牙利、 捷克一些共有因素ꎬ 如地理上毗

邻、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较为顺利、 福利改革历史起点高以及都是转型后

第一批加入欧盟的国家ꎬ 因此ꎬ 本文对三国进行比较研究ꎬ 并就这一地区

的福利类型、 福利制度转型特征进行有益的探索ꎮ

一　 社会主义时期东欧国家福利制度概况

社会主义时期ꎬ 东欧各国的福利保障具有普遍性ꎬ 范围包括养老、 医

疗、 失业、 伤残、 优抚、 居住、 服务、 职业培训和家庭补助等项目ꎮ 各国

的社会保障均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ꎬ 实施的各类项目主要由政府兴办和经

营ꎮ “冷战” 时期ꎬ 从福利支出规模上讲ꎬ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福利在一些领

域和某种程度上甚至超出了与其毗邻的西欧国家ꎮ 这一地区大多数国家的

福利以国家为主导ꎬ 由三大支柱组成ꎬ 即就业保障、 通过价格补贴实现社

会保护以及大多以实物和服务供给形式出现、 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津

贴ꎮ 对于这个地区福利制度的某些缺陷ꎬ 学者有诸多描述和评价: “可以

说ꎬ 在 ‘苏联式’ 体制下ꎬ 社会保护的主要形式是普遍化的、 与就业相关

的ꎮ 它可能被描述为 ‘重服务、 轻转移’ 的形式ꎮ 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ꎬ
全体人口都获益于消费价格补贴的系统性政策ꎬ 而把生活消费水平控制得

相当低ꎮ”①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以来ꎬ 东欧国家的工业长期缺乏竞争力ꎬ
技术陈旧、 劳动生产力低下ꎬ 因此ꎬ 福利支出逐渐成为政府的巨大财政负

担ꎮ 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央计划经济对经济资源有非常高的财政协调能力ꎬ
福利支出甚至达到 ＧＤＰ 的 ５０％ (如匈牙利)ꎮ 转轨前ꎬ 社会保障占各国财

政预算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ꎬ 补贴逐年增加ꎬ 储备基金入不敷出ꎬ 已成各

国普遍现象ꎮ 实际上ꎬ 在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ꎬ 波、 匈、 捷已经在进行

断断续续的改革ꎮ 例如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波兰改革者提出要深化和强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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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丹麦] 戈斯塔艾斯平 － 安德森: «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全球经济中的国

家调整»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３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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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事业改革ꎬ 根除不利于提高劳动积极性的经济社会措施ꎬ 采取刺激经

济发展的竞争机制ꎬ 并在 １９８８ 年取消社会保障项目的大规模价格补贴ꎬ 明

确表明 “国家与家庭在担负社会责任方面要适当划分ꎬ 国家不能也无力包

揽一切”①ꎮ 捷克在 １９８７ 年明确提出反对社会保障方面的平均主义ꎬ 强调劳

动贡献ꎬ 使退休金与工资增长挂钩ꎮ 面对国家不堪重负的退休金数额ꎬ 匈牙

利在 ８０ 年代提出鼓励退休者继续工作ꎬ 并已制定方案改革社会福利保障

制度ꎮ
“冷战” 结束ꎬ 东欧国家走上政治经济转型的道路ꎬ 经济日益深入地融

入全球化浪潮中ꎬ 原有的福利支柱再难发挥作用ꎮ 在转型过程中ꎬ 原来所

依赖的国家机构和社会企业载体发生改变或消失ꎬ 使得社会福利制度的改

革和转型成为必然ꎮ 如学者所说ꎬ “共产主义制度的倒塌不仅结束了特殊的

政治和经济制度ꎬ 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福利制度的结束ꎮ”②

二　 波、 匈、 捷福利制度改革进程及内容

(一) 养老制度改革方向和内容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ꎬ 东欧国家养老金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缓慢增长ꎮ
随着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１ 年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开始ꎬ 东欧各国养老金支出加速增

长ꎬ 一些经济转型较快的国家养老金支出平均水平在 １９９５ 年占 ＧＤＰ 的

１０％ ꎬ 赶上欧盟中较为富裕国家的支出水平③ꎮ 这种福利要求把经济资源

高比例地转移支付到退休人群ꎬ 自然影响了经济的稳定性和经济增长ꎮ 显

然ꎬ 不论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早期的养老制度改革ꎬ 还是较晚于 ２１ 世纪初开

始的养老金改革ꎬ 东欧国家的养老金改革总的来说存在两种共同趋势ꎬ 一

是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ꎬ 二是将私人基金引入强制养老保险计划ꎮ
也可以表达为ꎬ 养老金安排多样化ꎬ 资本市场融资的私有化ꎮ 最终目标是

活跃投资市场ꎬ 减轻国家财政负担ꎮ
１ 波兰养老制度改革

１９８９ 年以前ꎬ 波兰实行国家保障型的社会保障制度ꎬ 社会养老资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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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金无偿提供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波兰建立了新的三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ꎬ 这

一改革方案源于 １９９４ 年世界银行出版的 «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

促进增长的政策»ꎬ 这一著作旨在向世界各国提出建立养老金制度三支柱的

建议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波兰完成了对 «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 的修订ꎬ 最终确

定了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框架ꎮ 养老保险改革于 １９９９ 年正式启动ꎮ 在

波兰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ꎬ 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ꎬ 该保险是由税

收形式筹集的公共管理的养老金ꎬ 为所有老年人提供强制性公共养老金ꎬ
实行现收现付制ꎻ 第二支柱是个人储蓄养老计划ꎬ 由私人管理的养老基金

提供支持ꎻ 第三支柱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ꎬ 属于个人自愿参与计划ꎮ
其中ꎬ 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属于强制性计划ꎬ 且替代率较高ꎮ 波兰养老保

险基金的 １ / ３ 投资于国内证券市场ꎬ 经济转型初期证券市场不景气导致养

老保险基金回报率不高ꎬ 有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回报率甚至低于银行利率ꎬ
这给养老金的给付带来了影响ꎮ 但波兰第二、 第三支柱养老基金投资的回

报逐年增加ꎬ 预计 ２０２０ 年将达到 ＧＤＰ 的 ３％ ①ꎮ 改革后的波兰养老制度实

行个人账户制ꎬ 属于名义账户制ꎬ 最终要过渡到积累制ꎮ 波兰新的养老保

障制度分为名义账户部分和积累账户部分ꎬ 名义账户部分以现收现付制为

基础ꎬ 积累账户部分以基金积累为基础ꎬ 由于波兰的名义账户制不必对个

人账户 “做实”ꎬ 属于模拟运行模式ꎬ 因此ꎬ 这种做法既为改革运行节省了

转制成本ꎬ 也为最终 “做实账户” 完全实现积累制预留了有效途径ꎮ 目前ꎬ
波兰养老金支出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ꎮ 从养老金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的逐年下

降可以看出ꎬ 波兰养老金模式的运行节省了大量转制成本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波兰

养老金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３ ９％ ②ꎮ 据经合组织统计ꎬ ２００９ 年ꎬ 波兰养

老金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１ ８％ ③ꎮ 据专家预测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波兰养老金

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将降至 ９ ２％ ꎬ 到 ２０５０ 年将会降至 ８％ ④ꎮ 可见ꎬ 波兰

的养老制度改革逐步实现了减轻财政负担的目标ꎮ
２ 匈牙利养老制度改革

１９９１ 年以前ꎬ 匈牙利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依照苏联模式实行的强制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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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现付制ꎮ 随着经济社会转型ꎬ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ꎬ 匈议会通过一项法案ꎬ 决定

建立一个由三支柱组成的养老保险制度ꎮ 第一支柱是强制性社会养老保险ꎬ
采取现收现付制ꎬ 由税务部门征收后统一上缴国家养老保险局ꎬ 然后再统

一管理、 统一分配ꎬ 资金缺口由国家补齐ꎻ 第二支柱是建立完全积累的个

人账户ꎬ 这部分由个人承担ꎬ 缴费费率为 ６％ ꎬ 另外ꎬ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以后就

业的人员ꎬ 必须强制性参加第二支柱ꎻ 第三支柱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商

业养老保险ꎬ 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ꎬ 一次性支付养老待遇ꎮ 该养老保险

制度于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实行ꎬ 在此过程中ꎬ 匈牙利建立了新的养老

金管理机构ꎬ １９９１ 年以前养老保险的管理机构由全国社会保险管理局

(ＯＴＦ) 管理ꎬ 转轨以后养老保险的管理机构从社会保险管理局中独立出

来ꎬ 管理机构改为全国退休公积金管理委员会ꎮ 相比之前ꎬ 该机构不论是

在专业化程度还是职权范围上都有了很大提高ꎮ 该管理委员会由代表劳动

者利益的代表选举产生ꎬ 并定期向政府和议会提出有效意见和建议ꎬ 以保

障退休者的利益ꎬ 促进养老保险制度更有效的实施ꎮ 此外ꎬ 匈牙利还建立

了多重退休金体制ꎬ 该体制包括强制和自愿的民营退休金基金模式ꎮ 其中

强制性的基金主要是针对以后就业的人群ꎬ 而自愿性的基金针对的是年龄

在 ４７ 岁以下且就业时间在退休金制度改革之前的人群ꎮ
３ 捷克养老制度改革

捷克养老制度改革始于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ꎬ 捷克议会批准了新的养老保险

法ꎮ 法律规定ꎬ 捷克公民个人自愿参加养老保险ꎬ 保险的金额自愿决定ꎬ
但最低额度为 １００ 克朗ꎮ 国家给予参保者补助ꎬ 投保 １００ 克朗ꎬ 国家补助

４０ 克朗ꎬ 超过 １００ 克朗的部分ꎬ 再按照一定比例予以补助ꎮ 除此之外ꎬ 在

投保后的头两年ꎬ 参保者还可额外得到 ２５％的补助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捷克开始实

行养老保障法ꎮ 该法规定国家负担的公民养老金由两部分组成ꎬ 一部分是

固定部分ꎬ 所有退休者一律平等ꎬ 数额相同ꎬ 但这个数额取决于国家的具

体经济情况和生活费用标准ꎻ 另一部分是浮动部分ꎬ 取决于领取者本人的

工龄和工作情况ꎮ 由于转型后国家财政状况普遍不好ꎬ 捷克也采取了推迟

退休年龄的方法来减轻国家的养老财政负担ꎬ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 男子退休年

龄从 ６０ 岁延至 ６２ 岁ꎬ 妇女则从 ５３ ~ ５７ 岁延至 ５７ ~ ６１ 岁ꎮ 可以看出ꎬ 国家

在养老金方面负担较重ꎬ 因为在捷克的养老社会保险规定中ꎬ 社会养老保

险是自愿的ꎬ 因此ꎬ 养老保险基本上还是由国家负担ꎬ 即使是参加社会养

老保险的人员ꎬ 国家仍然给予相当额度的补助ꎮ 另外ꎬ 养老保障法还规定

了对退休金的价格补贴ꎬ 规定消费价格每增长 ５％ ~ ７％ ꎬ 就参照社会工资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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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情况对退休金进行调整ꎮ 可以看出ꎬ 在市场化方面捷克的养老福利

制度改革显然没有波兰和匈牙利走得远ꎬ 国家补贴和补助仍然是养老福利

制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ꎮ
(二) 医疗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内容

１ 波兰的医疗改革

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ꎬ 转型前ꎬ 波兰实行国家全额拨付医疗经费的办

法ꎬ 现改为由国家、 用人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ꎬ 实行社会保险和财政

预算相结合的医疗保健筹资方式ꎮ 国家预算只负责保健设施投资和培训医

务人员ꎬ 实施全国通行的保健计划以及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提供资金ꎮ 当

医疗保险经费不足时ꎬ 财政预算可以提供一定的补助ꎮ 在医疗社会保险方

面ꎬ 波兰规定ꎬ 一些人群应强制参加保险ꎬ 如职业军人、 警察、 公证员、
律师、 教授等ꎬ 领取退休金或养老金者也属于强制性加入医疗保险之列ꎮ
在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的人员ꎬ 由企业和个人平均分担医疗保险费用ꎮ 领

取退休金和养老金的人ꎬ 根据他们的收入情况灵活规定ꎬ 有的由社会保险

公司全包ꎬ 有的则由本人和社会保险公司分担ꎮ 失业者的医疗保险金由国

家劳动局支付ꎬ 实行失业保险制度后由相应的失业基金拨付ꎮ 享受社会救

济的人ꎬ 其医疗保险金由社会福利部门支付ꎬ 即仍由国家支付ꎮ 农民、 个

体经营者和私人企业主的医疗保险金由本人支付ꎮ
２ 匈牙利的医疗改革

社会主义时期ꎬ 匈牙利实行的是国民公费医疗保险制度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末ꎬ 国内经济陷入困难ꎬ 政府财政已无力支付高额的公民医疗保险费用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匈牙利将原来的医疗保健经费改为医疗保险基金ꎬ 建立了新型医

疗保险制度ꎬ 将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改为由国家、 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ꎮ 雇

主和雇员共缴纳工资的 １４％作为医疗保险金ꎮ 失业人员及其家属和子女仍

享受国家公费医疗ꎬ 医疗凭证只需到地方政府领取即可ꎮ 另外ꎬ 匈牙利增

加了许多新的医疗方式ꎬ 如建立家庭医生制度ꎬ 在专科门诊和住院医疗方

面也做了一些调整ꎮ 家庭医生在匈牙利医疗保险制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ꎬ 只有家庭医生可以决定患者是否应当去门诊或是住院治疗ꎮ 医疗保

险则是根据医院的治疗水平决定是否与其签订协议ꎮ 家庭医生、 专科门诊

和住院医疗的劳动报酬有 ３ 种不同的支付手段: 家庭医生的劳动报酬是根

据其接待病人的数量来衡量的ꎬ 门诊是根据接诊量按病种付费ꎬ 而住院则

按病种付费ꎬ 疾病的种类不同ꎬ 其相对应的难度系数也大不相同ꎮ 在匈牙

利ꎬ 未成年人、 高校学生、 退休人员以及发生在医疗保险项目范围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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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患者所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用都由国家财政拨款ꎮ 波、 匈、 捷三国在医

疗保险制度改革中都迅速减少了由国家预算出资的医疗服务比例ꎮ 但是ꎬ
如科尔奈所说: “国家并没有从融资来源中退出ꎬ 各国的国家作用不同ꎬ 但

不容忽视ꎮ 中央政府预算继续向公共医疗服务部门出资ꎮ 并继续支持或大

量补贴大型专业化全国性机构、 许多医疗研究和医疗培训机构ꎮ”①

３ 捷克的医疗改革

社会主义时期ꎬ 捷克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ꎬ 国家转型后进行医疗制

度改革ꎬ 医疗费用改为由国家、 企业和个人三者同担ꎬ 公民看病必须自己

承担一部分费用ꎮ 捷克全民医疗法规定ꎬ 凡有工作收入的或者有财产和租

赁收入的人ꎬ 都必须到国家开设的医疗保险公司申报医疗保险ꎬ 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 企业职工、 公司职员等ꎬ 都要按月支付医疗保险金ꎮ 医疗保险

金占工资总额的 １３ ５％ ꎬ 由本人所在单位统一向医疗保险公司支付ꎬ 其中

单位负担 ９％ ꎬ 个人支付 ４ ５％ ꎮ 个人支付部分由所在单位从工资中代扣ꎮ
对于没有固定单位ꎬ 但有财产收入或者租赁收入的人ꎬ 以其最终收入的

４５％作为基数ꎬ 在此基础上缴纳 １３ ５％的医疗保险金ꎮ 从 １９９４ 年开始ꎬ 这

部分人的医疗保险金又改为以实际收入的 ３５％ 作为基数ꎬ 实际缴纳额比以

前减少ꎮ 另外ꎬ 国家还负担 １５ 岁以下儿童、 军人、 退休人员和大中专院校

学生的医疗保险金ꎮ 捷克在社会福利保障走向市场化、 市场筹资的过程中ꎬ
仍带有国家集中管理的特征ꎮ 在医疗制度的改革中ꎬ 国家负担的要比波兰多

一些ꎬ 这一点从捷克为相当一部分公民负担全额保险费用上可以看出来ꎮ
捷克的国有医疗设施实行了私有化改革ꎮ 捷克政府认为ꎬ 只有对国有

医疗设施进行私有化改革ꎬ 才能更好地提高医疗质量和满足人们的医疗需

求ꎬ 因此ꎬ 捷政府制定了一套私有化方案ꎬ 旨在使医疗机构实现产权转换ꎮ
这样ꎬ 大量的医院逐渐涌入地方ꎬ 其中一部分医疗机构还给教会ꎬ 或成为

地方和私人的共同财产ꎬ 逐渐形成国家、 私人、 教会和慈善机构共同提供

医疗服务的局面ꎮ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捷克通过相关法律ꎬ 允许私人和企业兴办医

疗事业ꎬ 并允许公民自由选择医生和医院ꎬ 国家还鼓励医生提供家庭服务ꎮ
(三) 其他福利制度改革

除了养老、 医疗福利制度改革之外ꎬ 最关乎民众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

的是失业救济和各种家庭补贴制度ꎮ 东欧国家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

—３６—

① [匈] 雅诺什科尔奈、 翁笙和: «转轨中的福利、 选择和一致性———东欧国

家卫生部门改革»ꎬ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１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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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经济一度出现大幅度衰退ꎬ 贫困居民和失业人数迅速增长ꎮ 据统计ꎬ
转型初期ꎬ 大多数东欧国家中约 １５％ 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成为失业者ꎬ 约

１ / ４ ~ １ / ３ 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ꎮ 为维持社会稳定ꎬ 东欧国家借鉴西欧

国家的经验ꎬ 很快就建立起对贫困居民和失业者的社会保障制度ꎮ
波兰规定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时间为 １８ 个月ꎬ 由于企业倒闭而失业的人

可以领取 ２４ 个月救济金ꎮ 波兰政府制定了社会保障法ꎬ 加大对就业的补

贴ꎮ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ꎬ 波兰议会通过 «促进就业和劳动市场制度»ꎬ 提高了对

失业者领取社会福利资格的标准ꎬ 并且把平均失业率特别高地区的失业保

险期限延长至 ６ 个月ꎬ 这些措施对控制波兰的失业率起了很大作用ꎮ 另外ꎬ
政府加大了对就业的投入ꎬ 对那些想要创业的人实行就业补贴ꎮ 在波兰ꎬ
创业者的资金除自己积累所得外ꎬ 还可以申请波兰劳动部门的创业基金和

欧盟资金ꎬ 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创业者的积极性ꎬ 也鼓励了失业者自主创业ꎮ
匈牙利对失业救济金进行了保险制改革ꎬ 雇主按雇员工资的 ５％ 、 雇员

按工资的 １ ５％缴纳失业保险ꎬ 缴纳满 ３６０ 天后才可领取ꎬ 最高可领取平均

工资的 ７０％ ꎬ 最低为 ５０％ ꎮ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ꎬ 匈牙利于 ２００１ 年开始实

行与欧盟规范相协调的劳动法ꎬ 匈牙利重视劳动培训和就业补贴ꎬ 重视对

创业的补贴以改善商业环境ꎮ 在家庭补贴方面ꎬ 匈牙利为儿童、 家庭、 产

妇等提供广泛的补助ꎮ 由于人口出现负增长ꎬ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７ 日ꎬ 匈政府决

定对家庭实行高出原来 １ 倍的辅助性补贴ꎬ 对有子女的家庭推出很多缴税

优惠政策ꎬ 如每增加一个孩子ꎬ 就增加 １００ 万福林的收入免税ꎬ 而且延长

了怀孕妇女的产假时间ꎬ 从两年延长至三年ꎬ 同时增加了对住房的补贴ꎬ
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起ꎬ 困难家庭住房补贴提高了 １ 倍①ꎮ

捷克政府规定个人可以领取 ６ 个月的失业救济金ꎬ 救济金为工资的

４０％ ~７０％ ꎬ 发放金额因失业时间延长而减少ꎮ 捷克十分注重社会补助ꎬ
改革了社会补助、 社会救济等各项社会福利政策ꎮ 捷克的社会补助主要针

对家庭子女ꎬ 主要包括: 补助未成年子女ꎻ 补助有未成年子女的低收入家

庭和在家全职照顾子女的父母ꎻ 补助收入低、 房租高的家庭ꎻ 补助家庭成

员死亡殡葬以及收入低而生活费急剧增长的家庭ꎮ 按照这些政策ꎬ 全国

９０％的家庭都可以得到补助ꎮ ８０％ 的家庭可以得到调节性的补助ꎬ 大约为

每个子女 ２２０ 克朗ꎬ 但是家庭所得到的补助总额不能超过家庭成员最低生

活费总和的 １ 倍ꎮ 捷克每季度对接受调节补助的家庭收入情况进行评定ꎬ

—４６—
① 纪军: «中东欧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建»ꎬ «新视野»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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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不能达到最低生活费的 １２０％ ꎬ 则国家每年 ８ 月再发放

一次性补助ꎮ 可以看出ꎬ 这些规定非常细ꎬ 捷克国家社会保障部门的工作

也是繁重的ꎬ 这种广泛的补助是其他东欧国家所缺少的ꎮ

三　 波、 匈、 捷改革特征和路径比较

(一) 整体福利水平状况比较

首先ꎬ 从一国社会保障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可以看出其福利水平ꎮ 许多研究

已经表明ꎬ 社会保障支出较多的国家不平等现象较少ꎬ 贫困水平较低ꎬ 社会福

利和社会服务质量较高ꎬ 人口寿命较长ꎬ 健康水平高ꎮ 虽然有其他的因素影响

社会的不平等程度ꎬ 如宏观经济状况ꎬ 包括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长ꎬ 但较高的

社会支出仍能显示和影响一个社会的平等状况ꎮ 欧盟 １５ 个老成员国的社会支出

占 ＧＤＰ 比重的平均水平是 ２７％①ꎬ 中东欧国家在社会保障上的支出比重总体小

于西欧国家ꎮ 就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看ꎬ 欧盟的新成员国中ꎬ 社会支出最高的是斯洛

文尼亚ꎬ 占 ＧＤＰ 的 ２３ ７％ꎬ 匈牙利是 ２２ １％ꎬ 波兰和捷克都是 ２０ ６％②ꎮ 在欧

盟国家范围内ꎬ 与老成员国比ꎬ 中东欧国家是支出比重较低的国家ꎮ 但与其他

东欧国家相比仍较高ꎮ 经合组织国家的社会支出占 ＧＤＰ 的平均值为 ２１ ６％ꎬ 就

此来说ꎬ 波、 匈、 捷已经达到了这一平均水平 (见表 １)ꎮ

表 １ 部分欧盟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捷克 １４ ６ １６ ６ １８ ８ １８ ５ ２０ ３ ２０ ２ ２０ ６

匈牙利 — — ２０ ５ ２２ ３ ２４ ７ ２２ ３ ２２ １

波兰 １４ ９ ２２ ３ ２０ ３ ２０ ７ ２０ ７ ２０ １ ２０ ６

斯洛伐克 — １８ ８ １７ ８ １６ １ １８ ５ １８ ３ １８ ４

斯洛文尼亚 — ５ ８ ２２ ８ ２１ ８ ２３ ０ ２４ ０ ２３ ７

爱沙尼亚 — — １３ ８ １３ １ １９ ８ １６ ２ １６ ３

比利时 ２４ ９ ２５ ６ ２４ ５ ２５ ６ ２９ １ ３０ ３ ３０ ７

—５６—

①

②

Ｊｏｌａｎｔａ Ａｉｄｕｋａｉｔｅꎬ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０ Ｎｅｗ ＥＵ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ｏｓｔ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１
(４４)ꎬ ｐ ２１２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ｏｄｅ ＝ ＳＯＣＸ＿ ＡＧ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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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２４ ９ ２９ ０ ２８ ４ ２９ ６ ３１ ５ ３１ ５ ３１ ９

德国 ２１ ４ ２５ ９ ２６ ２ ２７ ０ ２７ ６ ２５ ４ ２５ ８

丹麦 ２５ ０ ２８ ７ ２６ ０ ２７ ３ ２９ ７ ３０ １ ３０ ２

希腊 １６ ５ １７ ４ １９ ２ ２１ １ ２４ ４ ２６ １ ２４ ０

资料来源: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ꎬ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ｏｄｅ ＝ ＳＯＣＸ＿ ＡＧＧ

其次ꎬ 在各项福利制度中ꎬ 养老福利制度是最为主要的福利项目ꎬ 可以

从一国养老金支出规模和替代率等方面看福利水平ꎮ 从养老金支出占 ＧＤＰ 的

比重可以观察一国社会政策的倾向和福利水平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０４ 年ꎬ 波兰养老

金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３ ９％ꎬ 斯洛伐克为 ７ ２％ꎬ 捷克为 ８ ５％ꎬ 匈牙利

为 １０ ４％ꎮ 部分西欧国家该比重为: 丹麦 ９ ５ ％ꎬ 芬兰 １０ ７％ꎬ 法国 １２ ８％ꎬ
德国 １１ ４％ꎬ 意大利 １４ ２％①ꎮ 欧盟老成员国普遍要高于中东欧国家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波兰养老金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有明显下降ꎬ 可见ꎬ 波兰的养老改

革逐步减轻了国家负担ꎬ 而匈牙利和捷克则变化不大 (见表 ２)ꎮ

表 ２ 波、 匈、 捷养老金收支状况 (％)

国家
养老金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２０１０ 年) 平均替代率

缴费率 (２０１２ 年)

雇主 雇员

捷克 ８ ８ ５８ ２
２８ ０

６ ５ ２１ ５

匈牙利 １０ １ ９０ ５
３４ ０

１０ ０ ２４ ０

波兰 １１ ８ ６９ ７
１９ ５

９ ８ ９ ８

资料来源: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 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ａｎｄ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 ａｔ － ａ － ｇｌａｎｃｅ － ２０１３＿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ｇｌａｎｃｅꎻ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ｎ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 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ｏｅｃ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２０１３ꎻ Ｌｉｎｄａ
Ｊ Ｃｏｏｋꎬ Ｐｏ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Ｃｏｒ￣
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ｐ ２３３

最后ꎬ 替代率和缴费率方面ꎮ 欧盟成员国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为

７０ １％ ꎬ 对于低收入者来说ꎬ 替代率超过 ７５％ ꎮ 在葡萄牙和卢森堡ꎬ 低收

—６６—

① Ｈａｎａ Ｐｅｒｏｕｔｋｏｖａꎬ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Ｌａｐ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Ｕ Ｋ ꎬ ２０１０ ｐ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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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者的替代率达到 １００％ ꎮ 在大多数国家ꎬ 低收入者的替代率普遍高于高收

入者ꎮ 就普通收入者来说ꎬ 中东欧国家有较好替代率水平的是波、 匈、 捷、
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ꎬ 普遍在 ５０％ ~ ９０％ ꎬ 捷克 ５８ ２％ ꎬ 匈牙利

９０ ５％ ꎬ 波兰 ６９ ７％ ꎬ 斯洛伐克 ６０ ２％ ꎬ 其他东欧国家大多在 ５０％ 以下ꎮ
老成员国的替代率水平不一ꎬ 奥地利 ９３ ２％ ꎬ 希腊 ９９ ９％ ꎬ 卢森堡

１０９ ８％ ꎬ 法国、 德国处于平均水平ꎬ 分别为 ６８ ７％和 ７１ ８％ ①ꎮ 替代率与

缴费率也是相关联的ꎬ 匈牙利替代率在三国中最高ꎬ 与其缴费率最高有关ꎬ
雇员更是达到 ２４％的缴费率ꎮ 波兰雇主承担的缴费率最低ꎬ 这与政府的企业

政策相关ꎮ 经合组织３４ 个国家的平均缴费率为１９ ６％ꎬ 其中雇员缴纳８ ４％ꎬ
雇主缴纳 １１ ２％ꎮ 显然ꎬ 从缴费率看ꎬ 波兰更像是一个社会政策自由化较高

的国家ꎬ 捷克和匈牙利则更接近于欧洲高税收、 高福利的国家ꎬ 要求雇主为

雇员缴纳的养老金比例也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ꎮ
应该说ꎬ 中东欧国家的福利制度水平和模式并不是一致的ꎮ 这些国家

养老金占 ＧＤＰ 的比重普遍低于西欧国家ꎬ 显示国家对福利投入的多少ꎬ 当

然在有些国家ꎬ 福利水平高与高税收是联系在一起的ꎮ 从养老金的替代率

看ꎬ 波、 匈、 捷、 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并不逊于西欧老成员国ꎬ 但也应

注意到西欧国家与中东欧国家工资水平的差异ꎬ 所以ꎬ 中东欧国家老年人

的实际收入还是比西欧国家少ꎬ 那些替代率特别低的国家ꎬ 如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等国ꎬ 老年人的纯收入就更少ꎮ

除养老制度改革外ꎬ 最重要的福利制度改革自然是医疗ꎮ 波、 匈、 捷

的医疗制度改革都始于 ２０ 世纪早期ꎮ 从医疗保险支出占工资的比重看ꎬ 匈

牙利和捷克要高于波兰ꎻ 从雇主和雇员负担的比例看ꎬ 波兰是医疗支出最

为自由的国家ꎬ 个人完全负担ꎬ 捷克和匈牙利则由雇主承担大多数医疗费

用ꎻ 从国家医疗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看ꎬ 波兰稍高于捷克和匈牙利 (见表

３)ꎮ 与西欧老成员国比较发现ꎬ 中东欧国家医疗的主要费用支出是由雇主

和雇员负担ꎬ 国家的负担减轻ꎬ 而西欧福利国家则主要由国家支出ꎬ 如在

法国ꎬ 政府负担总的医疗直接支出费用的 ７８ ５％ ꎬ 德国政府负担支出的

７９ ３％ ꎬ 希腊政府负担支出的 ６３ ８％ ②ꎮ 由此管窥中东欧国家福利制度转

—７６—

①

②

Ｈａｎａ Ｐｅｒｏｕｔｋｏｖａꎬ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Ｌａｐ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Ｕ Ｋ 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４０

Ｃｌａｕｓ Ｗｅｎｄｔꎬ Ｍｏｎｉｋａ Ｍｉｓｃｈｋｅ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 Ｐｆｅｉｆｅｒꎬ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ꎬ ＵＫ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ꎬ ＭＡꎬ ＵＳＡ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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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后的水平还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ꎮ

表 ３ 波兰、 匈牙利、 捷克医疗制度转型比较

国家 波兰 匈牙利 捷克

转型年份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０ 年

医疗保险支出占工资比重
(％ ) ７ ５ １４ ０ １３ ５

雇主与雇员负担分配比例 ０∶ １００ ７９∶ ２１ ６６∶ ３３
国家医疗支出占 ＧＤＰ 的

比重 (％ ) ２１ ５ １９ ５ １９ ０

资料来源: [匈] 雅诺什科尔奈、 翁笙和: «转轨中的福利、 选择和一致性———
东欧国家卫生部门改革»ꎬ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１１５ 页ꎻ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 Ｏｒｅｎｓｔｅｉｎꎬ
Ｐｏ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ｒｙ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９ꎬ Ｎｕｍｂｅｒ 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 ｐ ８８

总之ꎬ 东欧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和社会问题上显示出多元化ꎬ 但是他

们有许多共同之处ꎬ 如社会保险制度占主体、 高覆盖率、 相对低的收益水

平以及带有苏联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征ꎮ 波兰、 匈牙利和捷克转型较为成

功ꎬ 许多指标与西方接近ꎮ 由于各项社会指标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差异ꎬ
东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总体偏低于欧盟老成员国ꎮ

(二) 改革路径比较

从政府职能角度看ꎬ 波、 匈、 捷都将社会福利的管理职能从政府分离ꎬ 由

统一的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管理ꎻ 从资金来源看ꎬ 都鼓励私

人资本参与社会福利领域的投资ꎬ 通过市场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ꎻ 从社会

福利支出的承担主体看ꎬ 由国家 (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 社会、 企业和个人

共同承担福利支出ꎮ 因此ꎬ 福利运行和筹资方式的市场化是三国共同的显著特

征ꎬ 国家在负责基本社会保障的基础上ꎬ 在各个社会保障领域引入市场运作原

则ꎬ 形成了由国家、 企业、 个人和资本市场共同承担的福利机制ꎮ 这些改革中

呈现的共同特征不免使人考虑中东欧国家在福利制度转型过程中的路径问题ꎮ
从历史的角度看ꎬ 福利制度的转型严重依赖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遗

产ꎬ 民众应该享有广泛的社会福利是被广泛认同的观念ꎬ 如科尔奈所说:
“人们认为政府的极端家长作风及相应的物质保障是理所当然的ꎬ 因为这种

照顾是满足人人基本需要的至关重要的保障ꎮ”① 观察这三个国家ꎬ 在养老

金改革、 医疗制度改革、 社会救济等方面都能看到国家仍然承担着满足基

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支出的功能ꎮ 在这点上ꎬ 捷克体现得比波兰、 匈牙利更

—８６—

① [匈] 雅诺什科尔奈: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ꎬ 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版ꎬ 第 １９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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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ꎮ 从这些方面看ꎬ 民众的基本福利得到了保障ꎮ 同时ꎬ 通过福利制

度转型ꎬ 波、 匈、 捷三个国家都建立了新的社会安全网ꎮ 尤其应该指出的

是ꎬ 这三个国家广泛的家庭补贴政策明显带有社会主义时期福利制度特征ꎮ
“在东欧ꎬ 维持福利国家的政治压力要大于拉丁美洲ꎬ 尽管这两个地区都存

在经济和财政压力ꎬ 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共产主义福利国家造成大量的强

有力的福利遗产的支持者”①ꎮ
从福利模式的角度看ꎬ 转型后三个国家的福利制度难以划分为西方福利

国家中的某一种福利类型ꎮ 它们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下的福利保险制度转

型而来ꎬ 与西方的福利模式并不重合ꎬ 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中东欧福利模式ꎮ
与欧盟老成员国相比ꎬ 波、 匈、 捷三国福利水平还较低ꎬ 带有浓厚的基本福

利保障的特征ꎬ 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总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仍低于欧盟平均水

平ꎬ 相应地ꎬ 这些国家的贫困率高于老欧盟国家ꎮ 但 “总的来说ꎬ 在这些福

利国家 (波兰、 匈牙利)ꎬ 政府的效能相对来说较高ꎮ 法律规定了提供民众

广泛的社会服务ꎬ 针对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也是相对有效”②ꎮ 三国的福利制

度既具有社会主义时期官僚管理特征ꎬ 又具有市场化的特征ꎬ 不同程度地带

有国家主导倾向ꎬ 同时又体现了市场竞争、 私人分散投资参与的特点ꎮ 有学

者认为ꎬ 为预防疾病、 失业、 事故或者年老而积蓄起来的储蓄构成一笔巨大

的社会总储蓄ꎬ 把它们仅仅交给官僚政府是错误的ꎮ 这笔巨额储蓄应该以一

种分散化的方式使用ꎮ 国家在福利部门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法律框架ꎬ 监管非

国有机构ꎮ 在福利水平和福利规模上ꎬ 这三个国家由于毗邻西欧成熟福利国

家ꎬ 福利观念深受西欧影响ꎮ 虽然受到经济转型期经济水平和困境影响ꎬ 福

利观念仍然影响着福利政策的制定ꎮ 例如ꎬ 转型后ꎬ 虽然没有如波兰那般强

大的工会ꎬ 捷克政府并不赞成福利国家完全走自由主义的路线ꎬ 认为福利改

革不能被自由主义者所把持ꎬ 总理克劳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ꎬ 他认为ꎬ
捷克本质上是一个欧洲国家ꎬ 高税收、 高福利象征着 “欧洲文明”ꎮ 在克劳

斯连续执政的 ８ 年ꎬ 没有大企业破产ꎬ 在其他东欧国家失业率攀升的情况下ꎬ
捷克实现了充分就业ꎬ １９９５ 年ꎬ 捷克社会福利支出占预算总收入的 １ / ３ 以上ꎬ
与当时匈牙利因经济困境而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形成了明显的对比ꎮ 从诸多

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到ꎬ 波、 匈、 捷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ꎬ 福利水平也是最接

—９６—

①

②

Ｌｉｎｄａ Ｊ Ｃｏｏｋꎬ Ｐｏ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Ｒｅｆｏｒ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２４８

同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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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西欧国家的ꎬ 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因素ꎬ 也与福利观念相关ꎮ
从国家之间的差异看ꎬ 波兰、 匈牙利和捷克在福利制度改革中社会保险

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参与管理程度方面均有不同ꎮ 例如ꎬ 在养老保险制度中ꎬ
波兰和匈牙利是在压缩现收现付制的基础上ꎬ 引入了强制性个人积累并交由

私营保险部门经营ꎬ 捷克则通过发展自愿性补充养老保险来健全和完善养老

保险制度ꎮ 不难发现ꎬ 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ꎬ 波兰和匈牙利的市场化程度要

比捷克高ꎬ 同时ꎬ 捷克和匈牙利个人的缴费率较低ꎬ 波兰则远远高出匈捷两

国ꎬ 在波兰ꎬ 雇主和雇员的养老金缴费率基本持平ꎮ 在医疗保险制度中ꎬ 匈

牙利首先引入了自由家庭医生制度和医疗凭证制度ꎬ 对医生实行多劳多得的

原则ꎬ 而捷克为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ꎬ 实行了医疗设施的私有化ꎬ 实现了产

权的转换ꎬ 但是波兰在医疗服务领域的私有化程度仍高于匈牙利和捷克ꎮ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ꎬ 捷克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中采取了较为温和的

方式ꎬ 社会保障水平也比较高ꎬ 波兰和匈牙利则在改革中市场化倾向更强

一些ꎬ 尤其是波兰ꎮ 三国的后续改革如何推进ꎬ 仍然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和

改革者的观念ꎬ 这都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ꎮ
从外部因素来说ꎬ 波、 匈、 捷的福利制度改革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组织的

影响ꎮ 三国在养老、 医疗等各项福利制度改革中多参考了世界银行的建议和观

点ꎮ 世界银行认为ꎬ 在社会保险中ꎬ 引入广泛的私人竞争能够缓解政府的财政

危机ꎬ 减少政府支出ꎬ 同时还能提高社会效率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总是在提

醒中东欧国家的政府ꎬ “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要求减少公共部门的借贷行为ꎬ 而如

果难以增加收入ꎬ 就通常意味着需要减少社会保护部门的支出”①ꎮ
波、 匈、 捷福利制度转型还处于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中ꎮ 未来ꎬ 随

着这一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ꎬ 社会福利政策的方向和内容还会发生变化ꎮ
有学者在谈到中东欧国家的福利改革时ꎬ 认为当前福利制度最根本的难题

是: 怎样才能为不断增多的、 陷入困境的人们提供更好的社会保护ꎬ 同时

又减少总的社会支出ꎬ 因为实际拥有的或者可以获得的资源是有限的②ꎮ
这恐怕也是欧盟新老成员国共同面对的难题ꎮ

(责任编辑: 李丹琳)

—０７—

①

②

[英] 鲍勃迪肯、 米歇尔赫尔斯、 保罗斯塔布斯: «全球社会政策———
国际组织与未来福利»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２０４ 页ꎮ

[丹麦] 戈斯塔埃斯平 － 安德森: «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全球经济中的国

家调整»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３３６ 页ꎮ


